
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實驗班學習歷程發表實施計畫 
本局 115 年 5 月 11 日新北教中字第 1150888186 號函公告 

一、依據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辦理。 

(二)依據同辦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學校辦理實驗經評定成績優良者，各該主管機關應予獎

勵；實驗成果有推廣價值者，得舉行公開發表會。」 

二、目的 

(一)落實在地就學，提供本市國民中學三年級未來升學願景，並吸引特定領域表現優秀的偏才學

生，會考後選擇加入本市學校之實驗班，深化並精進其專長領域。 

(二)提供新北市各高中職實驗班學生公開發表學習成果的平台，展現學術、技藝、創新思維及團

隊合作等多元發展。 

(三)促進學校間的經驗交流，提供學生與教育界、專家學者及家長互動的機會，以獲得多方回饋

與建議，作為未來推動實驗教育發展之參考。 

三、實施對象 

(一)實施對象：本市國民中學三年級學生為主、新北市轄內各高中職開設實驗班之學校（包含普

通型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學校：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四)協辦學校：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及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四、實施方式 

(一)成果發表說明會：為協助各校了解成果發表之流程及發表形式，於本次實驗班成果發表前辦

理說明會。 

(二)實驗班成果發表： 

1.學生成果展示 

(1) 作品呈現：透過海報展示、動態作品發表等方式，展示學習歷程與成果。 

(2) 主題展區：依照不同實驗班類別設置展覽區，如：數理專題、國際雙語、人文議題、

生醫藥學、科技應用等。 

2.學生專題發表及圓桌交流：分為數理組、雙語組及技高組，由各校推薦學生代表，分享課

程學習與實驗研究成果，提升公開表達與學術論述能力，並有分享時間，讓學生相互提問

與交流，促進跨校合作與學習成長。 

五、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5年 6月 13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30分 

(二)地點：新北市立海山高中（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15號） 

六、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30-09:00 報到時間 承辦學校 

09:00-09:10 來賓致詞 教育局長官及教授 

09:10-09:15 

新北市 114學年度國高中資訊應

用「Code for Earth：AI永續學

生 App競賽」頒獎 

教育局長官 

09:15-09:25 頒發新北隊修課證書 教育局長官 

09:25-09:30 大合照 全體與會人員 

09:30-09:50 學生成果展示暨茶敘時間  

09:50-10:20 新北隊學生學習經驗分享 學科代表學生 2名 

10:20-11:20  實驗班學習歷程與心得分享 
北大高中、樹林高中 

三民高中、林口康橋 

11:20-11:40 教授講評 邀請教授 2名 

11:40-12:10 實驗班學習分享及綜合座談 海山高中 葉俊士校長 



錦和高中 張純寧校長 

北大高中 吳佳音校長 

及教授 

12:30 賦歸  

七、經費來源：本次活動所需經費由本局相關預算支應，包含場地布置、講座費用、獎勵費用及行政

支出。 

八、預期效益 

(一)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與創新能力： 

1.透過專題發表與成果展示，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問題解決及團隊合作能力。 

2.提供學生學習歷程記錄的具體展現，作為升學或未來職涯發展之參考。 

(二)深化社會對新北市高中職辦理實驗班的認同： 

    1.透過家長、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參與，向社會大眾展現新北市推動高中職實驗班的成效。 

    2.提供家長學生國中升學選填志願，增強選擇新北市學校，加強在地就學。 

九、獎勵： 

(一)承辦本案有功人員，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以下

簡稱敘獎原則）附表第 16 項第 1 款及「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

準」（以下簡稱公務人員獎懲基準）第 12點規定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全市性以上社教、

幼教、體育、訓輔、特教及新住民業務工作有功人員及團體、教師節、成果展等評選及表揚

大會，承辦單位主辦 1人及協辦 2人嘉獎 2次，餘有功人員依報准名單嘉獎 1次。 

(二)承辦學校校長敘獎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校長考核辦法）

第 7條第 2項第 3款第 2目規定嘉獎 2次。 

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